
高市府「還地於民」！  首批公保地完成解編 

仁武、大寮、茄萣3都計區解編12公頃  減少市庫35億元支出 

108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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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的人口居住在14％的都市土地 

都市土地中公共設施用地佔36％ 

公設用地中私有公保地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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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盤點 

都市土地中，有15,388公頃公共設施

用地， 佔36.4%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1,867公頃

（屬市府取得1,654公頃、其他事業機關取得213公頃），

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12% 

◣ 道路(含人行步道)，佔42.6% 

◣ 公園綠地，佔22.4% 

◣ 學校用地，佔8.6% 

本市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比例 

都市土地 
42,255公頃 

非公共設施用地 
63.6% 

公共設施用地 
36.4% 

公園 

13.8% 

綠地 

8.6% 

廣場 

0.6% 

兒童 

遊樂

場 

0.8% 

體育館 

1.0% 

道路（含人 

行步道） 

42.6% 

停車場 

2.9% 

市場 

2.8% 

機關 

0.7% 

學校 

8.6% 

其他(港埠、電力、

河道等) 

17.5% 

本市私有公設保留地項目面積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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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高雄市 

鳳山市 
大寮 

大坪頂 

大坪頂 
以東 

大樹(九曲堂) 

大樹 

鳥松 
(仁美) 

澄清湖 

仁武 

大社 

鳳山厝 

高雄新市鎮 

岡山 

岡山 
交流道 

燕巢 
彌陀 

梓官 

蚵子寮 

茄萣 

興達港 

湖內 

湖內大湖 

路竹 

阿蓮 月世界 
旗山 

美濃 

美濃中正湖 

彩蝶谷 

甲仙 

公設專案通盤檢討 
地區通盤檢討辦理 

本市公設專通：分三批辦理公展及審議 

第一批： 
大寮、仁武、茄萣、岡山、
湖內、湖內(大湖) 

第二批： 
大社、鳥松(仁美)、澄清
湖、旗山、燕巢、美濃、美
濃中正湖 

第三批： 
原高雄市、阿蓮、岡山交流
道、新市鎮、鳳山厝 

市都委會完成首波公保地解編審議 
大寮、仁武、茄萣經108年7月26日市都委會審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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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1月26日公告公開展覽 

108年4月9日公告公開展覽 

預計108年底前辦理公開展覽 

108年 
13計畫區進入
市都委會審議 

108年 
第三批5計畫區 
辦理公開展覽 



公共設施保留地8大檢討原則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評估是否需用 

不需用 

市地重劃開發 

檢討解編 

恢復原分區
（第一次都
計分區） 

需用 
維持公設地 

變更為農業
區或保護區 

變更為住宅
區或商業區 

變更為 
專用區 

跨區重劃 
個別重劃 

已有重劃規定 

類型 原則態樣 

市地重劃 

1.跨區重劃 

2.個別重劃 

3.已規定重劃 

恢復 
原分區 

4.恢復原分區：第一次都
市計畫所劃設之分區 

併鄰近 
分區變更 

5.變為農業區或保護區 

6.變為住宅區或商業區 

變更為 
專用區 

7.變更為專用區：如宗教
專用區、加油站專用區 

維持公設 
8.維持原計畫：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評估仍需用 

檢討流程： 檢討原則： 

跨區及個別重劃評估不可行 

多元解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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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檢討原則提列變更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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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公設地 

屬連續系統性、具指

定建築線及交通功能，

維持原計畫公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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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評估是否需用

不需用

市地重劃開發

檢討解編

恢復原分區
（第一次都
計分區）

需用
維持公設地

變更為農業
區或保護區

變更為住宅
區或商業區

變更為
專用區

跨區重劃
個別重劃

已有重劃規定

檢討流程：

跨區及個別重劃評估不可行

多元解編方式

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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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 
開發 

透過市地重劃解編公

設保留地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評估是否需用

不需用

市地重劃開發

檢討解編

恢復原分區
（第一次都
計分區）

需用
維持公設地

變更為農業
區或保護區

變更為住宅
區或商業區

變更為
專用區

跨區重劃
個別重劃

已有重劃規定

檢討流程：

跨區及個別重劃評估不可行

多元解編方式

住(附)

綠(附)

道(附)
機(附)

8m

檢討後 

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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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原分區 

恢復為第一次之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評估是否需用

不需用

市地重劃開發

檢討解編

恢復原分區
（第一次都
計分區）

需用
維持公設地

變更為農業
區或保護區

變更為住宅
區或商業區

變更為
專用區

跨區重劃
個別重劃

已有重劃規定

檢討流程：

跨區及個別重劃評估不可行

多元解編方式

茄萣 

→66年4月28日擬定都
市計畫（擬定時為住
宅區） 

→95年三通由住宅區變
更為機關用地（三通
變更理由：原為廢棄
營區供鄰里機關使
用） 

機8用地現況為未取得未開
闢，1經茄萣區公所評估後
無使用需求，故變更恢復為
原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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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為農業區
或保護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評估是否需用

不需用

市地重劃開發

檢討解編

恢復原分區
（第一次都
計分區）

需用
維持公設地

變更為農業
區或保護區

變更為住宅
區或商業區

變更為
專用區

跨區重劃
個別重劃

已有重劃規定

檢討流程：

跨區及個別重劃評估不可行

多元解編方式

仁武 

→該用地部分現已開闢供警政署保安第五總隊使用，未開闢取得土地部分，
主管機關無用地需求，配合周邊使用分區變更為農業區 

不需用公設地，併鄰

近分區變更為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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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為農業區
或保護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評估是否需用

不需用

市地重劃開發

檢討解編

恢復原分區
（第一次都
計分區）

需用
維持公設地

變更為農業
區或保護區

變更為住宅
區或商業區

變更為
專用區

跨區重劃
個別重劃

已有重劃規定

檢討流程：

跨區及個別重劃評估不可行

多元解編方式

大寮 

不宜居住建築，如位於

山坡地陡峭地區等，變

更為保護區 



重劃不可行，併鄰近

分區變更為住宅區或

商業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評估是否需用

不需用

市地重劃開發

檢討解編

恢復原分區
（第一次都
計分區）

需用
維持公設地

變更為農業
區或保護區

變更為住宅
區或商業區

變更為
專用區

跨區重劃
個別重劃

已有重劃規定

檢討流程：

跨區及個別重劃評估不可行

多元解編方式

變更為住宅區
或商業區 

大寮 

→建物密集、重劃不可行 

→現況為停車使用 
→重劃評估可行：
總重劃平均負擔
為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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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政府機關應取得

之公設地或性質屬專

用區者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評估是否需用

不需用

市地重劃開發

檢討解編

恢復原分區
（第一次都
計分區）

需用
維持公設地

變更為農業
區或保護區

變更為住宅
區或商業區

變更為
專用區

跨區重劃
個別重劃

已有重劃規定

檢討流程：

跨區及個別重劃評估不可行

多元解編方式

變更為專用區 

茄萣 

13 
→土地為中華電信所有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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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意見 

為確保地主獲得充分

資訊，公開展覽階段，

市府均以掛號通知變

更範圍內的地主，市

都委會審議時，也會

邀請陳情民眾與會，

充分陳訴意見 

滾動修正變更方案 

比對課稅地址 
如二者不同，則二地址均寄發 

變更範圍 

土地清冊 
地段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地籍地址 

公開展覽 
掛號通知 

公開展覽 
說明會 

市都委會 
邀陳情人列席說明 

→第一批及第二批（13計畫區）：土地計2046筆、歸戶後地主人數2360人、共掛號寄出3671件 



滾動修正之案例：仁武市三、公兒五用地 
公展草案 

原計畫 新計畫 

公(兒)5） 0.24 住宅區（附） 0.16 

綠地用地（附） 0.05 

道路用地（附） 0.03 

市3 0.23 住宅區（附） 0.23 

道路用

地 

0.10 道路用地（附） 0.10 

人行步

道用地 

0.03 道路用地（附） 0.03 

仁武市三 

仁武公兒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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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武市三 仁武公兒五 

民眾意見(市三) 

第一次意見：只限定為市場方可建設將導致競爭與經營困難，若因須共同開發將難有共識與合作，懇請解編改為

住宅區，利各自建設繁榮市景。 

第二次意見：市場用地四周道路均已開設完成，變更規劃涉及高額回饋、造成產權複雜化，不利整合開發。大部

分所有權人已取得共識，本案無實益、不擬參加。 

第三次意見：請由跨區整體開發改採個別整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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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討論過程方案 

市三 

公兒五、周邊
道路用地 

跨區整體開發（態樣1） 

公兒五用地與周邊道路用地辦理市
地重劃（態樣2） 

住(附) 

採態樣6-1應變更回饋35%用地或代金 

道(附) 

公兒五用地（態樣6-1） 

住(附) 

公設劃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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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市場用地（態樣8） 

維持 
市場 

市三 



民眾意見： 
反對變更公1用地為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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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修正之案例： 
大寮 

市都委會： 
為避免公園等五項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保護區衍生
土地所有權人二次權益受損、異議，並參酌人陳反
對變更之意見，本案維持原計畫公園用地 

新增通案性規定說明 

公展草案變更為農業區或保護區之五項公設，經民眾反應影響財產損失，

若未經全部地主同意者，則維持原計畫，但情形特殊經都委會決議免徵

詢地主同意者不在此限。 

態樣6-2以調降容積回饋，為避免地主權益受損，變更後無法使用，未於

核定前取得全部地主同意者，維持公設用地。另為提供地主整合及公設

解編機會，於實施進度與經費增列後續可依都計法第24條自行擬定或變

更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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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武 大寮 茄萣 

首波 
公保地解編 
審議成效 

大寮、仁武、茄萣3個都計區經108年7月26日市都委會審竣 

解編了37處、面積約12公頃的公保地，可撙節35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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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查詢 

第三批： 
 
原高雄市、阿
蓮、岡山交流
道、新市鎮、
鳳山厝 

預計108年底前辦理 

108年 
第三批5計畫區 
辦理公開展覽 

民眾如對通檢草案有任何意見，歡迎在公展期間提出，市都委會審議時將邀請民眾列席說明，供委員參考討論。 
都市計畫書圖草案及市都委會審議紀錄，可至高雄市都發局的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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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高雄市 

鳳山 

大坪頂 
大坪頂 
以東 

大樹(九曲堂) 

大樹 

鳥松 
(仁美) 澄清湖 

仁武 

大社 

鳳山厝 

高雄新市鎮 

岡山 
岡山 

交流道 

燕巢 
彌陀 

梓官 

蚵子寮 

茄萣 

興達港 

湖內 

湖內大湖 

路竹 

阿蓮 

月世界 
旗山 

美濃 

美濃中正湖 

彩蝶谷 

大寮 

甲仙 

簡報結束 ‧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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